附件2：
[bookmark: _GoBack]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申报承诺书

	市场主体名称或姓名
	

	产权证号或土地使用证号（选填项）
	
	产权面积
	

	产权人（含共有人）
	

	使用权
取得方式
	□自有        □租赁       □无偿使用

	产权性质
	□ 商业用房 □住宅用房 □其他：          


	详细地址
	湖北省宜昌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路/社区）   号

	
                     (市场主体名称或姓名）拟申请设立登记或住所（经营场所）变更登记。现向登记机关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并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登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含虚假成份。
     2、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禁设区域清单所列区域；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为邮政信函可送达地；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不属于军队房产。
     3、申报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属合法建筑物，不在拆迁征收区域内，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作为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的登记条件。
     4、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经有关部门批准方可作为住所（经营场所）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申报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与取得许可的经营地址完全一致，在取得许可证或批准文件前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
     5、申报的住所（经营场所）为住宅性质的，已经在申报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前征得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且保证做到“安全、环保、不扰民”。如存在扰民情形，将无条件消除不良影响或主动搬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本市场主体拟申请经营或从事经营的项目和行业不涉及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不属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对市场主体住所或经营场所有明确限制要求的行业。
7、本承诺真实、有效、合法，并自行承担因申报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信息虚假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人（非自然人盖章、自然人签字） ：

年   月   日
备注：1、市场主体设立登记，由市场主体出资人签署；2、市场主体变更登记，由市场主体盖章；3、市场主体设立分支机构或分支机构变更登记，由所隶属的市场主体盖章；4、个体工商户登记，由经营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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